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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于 2022 年 12 月 20日召

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

成都锦墨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锦墨科技”）、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怡亚通”）签署《成都红旗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》，

共同成立成都红旗甄选科技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“红旗甄选”），注册资

本拟定为人民币 500 万元（具体名称和注册资本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）。公

司以闲置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5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0%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

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（一）成都锦墨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中国(四川)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成新大件路

289号1016室邮箱自编号80620423(自主申报)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希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资本：壹仟万元整 

成立日期：2019年2月22日 

营业期限：2019年2月22日至长期  

经营范围：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；食品销售（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（审批）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不得开展经营活动）；销售：中药材、农副产品、电子产品、办公用品、服装、

鞋帽、箱包、皮具、日用品、文化体育用品（不含图书、报刊、音像制品及电子

出版物）、工艺美术品（不含象牙及其制品）、首饰、家用电器、化工原料及产品

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商务信息咨询服务；知识产权代理（不

含专利代理）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；企业营销策划；网上贸易代理；货物或技术

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进出口除外）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及发

布广告（不含气球广告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 

股权结构：周希持股60%、何溪持股40%。 

锦墨科技与公司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前十名股东、在产

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

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经查询锦墨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具有履约能

力。 

（二）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3号2栋2单元10层  

法定代表人：冯华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叁仟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3年5月15日 

营业期限：2013年5月15日至长期 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供应链管理服务；五金产品批发；五金产品零售；日

用百货销售；服装服饰零售；服装服饰批发；服装辅料销售；办公用品销售；第

二类医疗器械销售；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品牌管理；信息咨

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食品互联网销

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广告制作；平面设计；广告发布；

初级农产品收购；食用农产品零售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建筑材料销售；运

输货物打包服务；总质量4.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（除网络货运

和危险货物）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装卸

搬运；电器辅件销售；家用电器销售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汽车新车销售；汽车旧



车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

项目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 

股权结构：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60 %、冯华持股40%。 

怡亚通与公司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前十名股东、在产权、

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

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经查询锦墨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具有履约能力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成都红旗甄选科技有限公司  

注册地址：四川成都武侯区高升桥东路12号 

注册资本： 人民币伍佰万元 

类   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 许可项目：出版物零售；互联网信息服务；第二类增值电信业

务；食品经营（销售预包装食品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

网络技术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

广；社会经济咨询服务；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；服装服饰批发；服装服饰零售；

鞋帽批发；鞋帽零售；针纺织品销售；皮革制品销售；箱包销售；体育用品及器

材批发；家居用品销售；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珠

宝首饰批发；珠宝首饰零售；办公用品销售；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；厨具卫

具及日用杂品零售；日用百货销售；文具用品零售；化妆品零售；化妆品批发；

玩具销售；灯具销售；乐器批发；乐器零售；钟表销售；眼镜销售（不含隐形眼

镜）；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；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；礼品花卉销售；建筑材料销

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家用电器销售；电子元器件零售；电子元器件批发；通讯设

备销售；日用品销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计算机软

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机械设备销售；五金产品零售；五金产品批发；化工产品

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汽车零配件批发；汽车旧车销

售；汽车新车销售；卫生陶瓷制品销售；橡胶制品销售；塑料制品销售；日用木

制品销售；新鲜水果批发；新鲜水果零售；农副产品销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
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234c55c8e32fe3bf2c337f220089514f.html


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二手日用百货销售；广告设计、代理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股东认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： 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股份比例 出资方式 

1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50 30% 货币 

2 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0 30% 货币 

3 成都锦墨科技有限公司 200 40% 货币 

合计  100% -- 

以上信息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。 

四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协议各方按对标的公司的认缴出资额占比例享有股东权益。各方的出资

应在标的公司办理好基本银行账户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将约定的出资全部

缴付至标的公司基本银行账户内。 

2、标的公司成立时，则办理设立标的公司产生的全部费用由标的公司承担。

若标的公司不能设立时，产生的全部费用由锦墨科技与怡亚通共同承担，与公司

无关。 

3、在标的公司存续期间，未经标的公司书面许可，锦墨科技与怡亚通不自

营或不得与其它企业、公司或其他组织机构、个人进行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相竞

争或相同的合作。 

4、标的公司设董事会，由 4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公司推荐 2 人，锦墨科技与

怡亚通各推荐 1人，董事长由怡亚通推荐人员：冯华担任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近年来，线上直播经营呈增长态势，公司在做好线下门店营业的前提下，持

续发力线上业务，拟借助公司线下门店的布局，探索直播经营业务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运作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等相关规定。 

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 

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

 


